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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再設計擴大服務 讓你職場 
無障礙

 壹、前言

為協助勞工排除工作障礙、提升工作
效能，勞動部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除
提供相關諮詢、實地訪視評估及輔導服務
外，並補助雇主為其身心障礙、單側聽損、
確診失智、中高齡及高齡等員工進行職務
再設計，每人每年最高10萬元，補助項
目包含改善工作設備機具、職場環境、工
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及提供就業輔具等
項目。

黃靜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聘用人員

 貳、職務再設計
勞工在職場作業環境中，對於職務內

容執行的能力與表現，與其個人因素（如

體力、健康狀況、職業經驗等）、環境因

素等息息相關。「職務再設計」是透過專

業評估的方式，針對職場工作特性，依勞

工的工作能力及所面臨的工作不便，透過

工作分析，重新設計職場工作環境、改善

機具設備、提供適當就業輔具、改善工作

流程、分派適當的工作或工作時間彈性安

排等，將工作環境中不利的因素排除，以

提升勞工的工作產能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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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再設計擴大服務 讓你職場 
無障礙

依勞動部「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
畫」，職務再設計實施項目可歸類為五大項：

一、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為提高個案工
作效能，增進其生產力，所進行工作
設備或機具之改善。

二、 提供就業輔具：為排除個案工作障礙，
增加、維持或改善個案就業能力之輔
助器具。

三、 改善工作條件：

（一） 為改善個案工作狀況，提供必
要之工作協助，如職場適應輔
導、彈性工作安排等。

（二） 為身心障礙者就業提供所需手
語翻譯、聽打服務、視力協助
或其他與工作職務相關之職場
人力協助。

四、 調整工作方法：透過評量分析及訓練，
按個案特性，分派適當工作，如工作
重組、調派其他員工共同合作、簡化
工作流程、調整工作場所等。

五、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為穩定個案就業，
所進行與工作場所環境有關之改善。

職務再設計改善的重點從硬體環境、
實物提供到軟體調整都包含在內，其中就
業輔具的介入更是常見的措施，因此職務
再設計服務是具有相關經濟效益的措施。

 參、 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
畫修正重點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因應精
神衛生法修正施行及提供優質之服務，勞
動部已修正「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
規定，並於今（ 2024）年5月2日公告生
效，內容包含擴大服務對象、服務範圍、
簡化服務流程、放寬身心障礙者職場人力
協助補助範圍及標準等。

一、 擴大服務適用對象

精神衛生法於2022年12月14日修
正，依該法第7條第2項規定略以，各級
勞動主管機關應提供病情穩定之精神疾病
病人職業重建等服務，協助其穩定就業，
另外界關注特殊教育學生畢業後就業權
利，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並協助
其穩定就業，參酌精神衛生法第3條及特
殊教育法第3條規定，增列2類服務對象，
分別為「經精神科專科醫師診斷為精神疾
病且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者（精神病人）」，
及「符合特殊教育法所稱身心障礙之情事
且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者（特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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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大服務範圍

實務上身心障礙者於求職面試時，對
於視力協助、手語翻譯或同步聽打等服務
確有需求，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排除就業面
試所遇到的障礙，並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本次修正將身心障礙者人力協助服務範圍
擴大包含就業面試。另考量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於參與職業訓練時，亦有相關調整或
提供輔具之協助需求，將中高齡及高齡者
職務再設計服務擴及於職業訓練期間。

三、 整併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 4類對象受
理單位

將失智症者、精神病人、單側聽損者
及特教生等 4類對象，併同身心障礙者由
地方政府受理申請，以提供民眾更有效、
便捷的服務。

四、 放寬個人申請項目

因應身心障礙者於接受職業訓練及求
職面試人力協助需求，如有求職面試需求
或經訓練單位同意之職務人力協助，得由

身心障礙者個人提出申請，另中高齡及高
齡者於參加職業訓練時得由個人申請就業
輔具。

五、 簡化服務流程

新增申請簡易就業輔具且申請金額為
5千元以下案件，得免安排訪視及免召開
審查會議，由受理單位逕行審查核定，以
加速服務輸送。

六、 放寬職場人力協助範圍及補助標準

（一） 為契合身心障礙者多元需求，
「職場人力協助」放寬非僅限於
重度肢體障礙者或含肢體障礙
之多重障礙者適用。

（二） 為穩定職場人力協助量能及服務
品質，視力協助、職場人力協
助服務費用修正比照社政服務補
助標準，每小時補助250元。

（三） 考量身心障礙者對於職場人力
協助需求，人力協助補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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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每人每月補助時數不受總
工作時數3分之1的限制。

 肆、 結語

台灣正面臨人口高齡及少子化的衝
擊，因此每一名勞動者均彌足珍貴，「職
務再設計」可以協助職場勞工在工作上發
揮所長及提升工作效能，也幫助企業穩定
組織人力。本次修正擴大服務對象、服務

範圍、簡化服務流程、放寬身心障礙者職
場人力協助補助範圍及標準等，期望可更
符合服務需求，協助事業單位對於人力運
用帶來更大的效益及成長，增加多元人才
之參與，及全方位營造適性就業環境。未
來將持續檢視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成效，
並加強引導事業單位運用，協助勞工穩定
就業。

▲ 勞動部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協助雇主為勞工排除工作障礙，提升工作效能


